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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區政府應保障前線公務人員工作環境之私隱

近年隨著科技應用及管理模式的轉變，閉路電視系統、透明或半透明玻
璃設計、以及各類監控與觀察安排，廣泛應用於公共部門的工作場所，
便利公務人員提高工作效率與服務質量。固然相關措施顯然提升管理效
率與安全水準，亦對前線公務人員的私隱保障提出新的挑戰。

近日，香港傳媒報道，部分健身場所的閉路電視鏡頭範圍涉及更衣室出
入口，引起使用者對私隱受侵犯的關注。其後，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
公署介入處理，並明確指出即使基於保安或管理需要，相關安排亦須嚴
格遵守私隱保障原則，不得對個人私隱造成不必要的影響。該事件反映，
在涉及長時間監控或持續被觀察的情況下，私隱保障屬不可忽視的核心
考量。

回顧澳門現狀，我們亦收到前線公務人員反映，部分政府工作場所的空
間設計及監控安排，令值勤人員在工作期間長期處於被第三者清楚觀察
的狀態，包括可被外部人士直接掌握其工作行為、操作流程、電腦畫面，
甚至出入衛生間等私隱行為也被窺見等情況。相關人員指出，在提出意
見後，部分處理方式僅停留於象徵性的層面，例如加貼防偷窺貼等，但
工作空間本身的設計及由此衍生的私隱風險，並未獲得系統性改善。

根據現行法律制度規定， 與 私 隱 保 障 相 關 的主要規範 ，主要包括
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以及公務員制度內有關工作紀律與
行政管理的相關規定。其中，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主要
規範個人資料在收集、處理、保存及使用過程中的合法性與比例原則，
適用重點在於是否涉及可識別個人資料的處理行為。

公務人員相關法律及行政規章，則側重於履職要求、紀律責任及部門管
理秩序。惟在實務層面，上述規範對於政府工作場所內因空間設計、可
視結構或即時觀察安排而產生的「非資料處理性、但具持續觀察性」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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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風險，尚未見有明確、具體且具約束力的法律標準加以規範，相關問
題多依賴部門內部安排或個別處理，制度層面的規範與一致性仍有不足。

基於此，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，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晰、準確、連貫
和完整的回覆：

一、 現時特區政府各部門在工作場所設置閉路電視、使用透明或半透明
玻璃、界定可視範圍，以及對工作人員活動進行觀察時，有何統一且具
體的私隱保障指引或規範，以確保公務人員於工作場合的必要私隱保護？

二、 假若前線公務人員認為現有工作環境對其私隱構成不合理影響時，
有關部門現時就相關反映設有何種可執行之反映應對機制，特區政府有
否就此設有相對獨立的評估與處理機制，避免前線公務人員「有苦難言」？

三、 特區政府有何主動對現有公共部門的工作空間設計及監控安排進行
全面檢視與私隱保護規劃，尤其是涉及長時間值勤、監控密集或高度專
注的崗位，盡快從制度及空間設計層面降低私隱風險，保障前線公務人
員具有合理舒適之工作空間，以帶頭推動私隱保護示範作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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